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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鹏 马清伟

走进河北省武安市白沙村，一道独特的“风
景”让人眼前一亮：在一些院落的大门上钉着一块
金底红字的牌子———“我是共产党员有事请找我”。

当了近３０年村支书的侯二河对记者说：“当党
员就得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２００８年，村支部决定在党员户门上挂牌，从那以后，
这牌子就在全村６４名党员家门上常年挂着了。”

在村里花木掩映的大街上与记者边走边聊，侯
二河的思绪回到了３０年前那个欠了３０多万元外债、
一穷二白的小山村。１９８２年６月，通过选举，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的担子，落在新一届村党支部肩上。那一
年，新任村支书侯二河只有２０多岁。“当时，看着村民
渴望脱贫的眼神，俺就老是琢磨，生产队解散了，土
地承包到户了，支部和党员还能干点啥？”

这一年的９月２１日，白沙村具有重要意义的一
次支委会召开。经过讨论，会议作出决定：靠山吃
山，大力兴办企业，共同富裕。山上的石灰岩成为
村民的第一桶金。党员们带头筹资金、请师傅、跑
供电，没日没夜地忙。当年底，白沙村历史上第一
个成规模的集体企业——— 石子厂投产了，第二年就
赚回５万元。此后，村支部又千方百计内引外联，
接二连三办起了５个石料、石灰厂，创造了每年兴
办一个企业的奇迹。

如今，全村拥有建材、铁矿、油泵厂、焦化厂、加
油站、秸秆汽化站、牧业公司等２８家企业，固定资产
３．１亿元，年工农业总产值４．５亿元，人均纯收入１．５
万元，全村９５％的劳动力都在村办企业上班。

“村支部说不让一个掉队，还真没把我落下。”身
有残疾的村民万从河站在自己的新居前，有些激动
地对记者说。前几年新民居建设中，他家的旧房太小
太旧，折价后加上村里的６万多元补贴还差３万多元。
村两委干部立刻集体商量解决像他这样的村民的困
难。最后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由村集体补上差
额，２１户有困难的村民高高兴兴搬进了新房子。

“村支部把俺们没想到的事全想到前头了，啥事
都不用俺们自己愁。”７２岁的张白如老人每每和人聊
起现在的日子，都会情不自禁地露出憨憨的、幸福的
笑容。

和张白如老人一样，白沙村的每位村民，都感觉
生活在幸福之中。“白沙村没有暴发户，也没有贫困
户”成了远近皆知的口碑。

如今，村里１６４位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全部由集体
出资办理了养老保险，人均每月可拿到２００元养老
金。孩子们上幼儿园全部免费，学生考上大专以上院
校的，村集体一次性奖励３０００元至１万元。村里还掏
钱为村民办理了新农保、新农合。２６名身体残疾、丧
失劳动能力的村民，每人每年得到１０００元生活补助，
还全部安排到企业的门岗、后勤等岗位工作。

“俺们村不但在奔向幸福的路上一个都没掉队，
公平尊严一样也不少。”侯二河自豪地说。

（据新华社石家庄６月２６日电）

幸福路上不让一人掉队
——— 河北武安白沙村见闻

据新华社北京６月２６日电 在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６
日第２４个国际禁毒日当天，温家宝总理签署国
务院令，公布《戒毒条例》，条例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就条
例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具体解释。

主动接受戒毒治疗不予处罚

禁毒法对自愿戒毒作了原则规定：吸毒人
员可以自行到具有戒毒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接
受戒毒治疗；吸毒人员主动到有资质的医疗机
构接受戒毒治疗的，不予处罚。

考虑到自愿戒毒与公安机关责令吸毒成瘾
人员进行的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等戒毒措
施存在较大区别，为了体现对吸毒成瘾人员的
关爱，引导其积极、主动到戒毒医疗机构接受
治疗，依照禁毒法的原则规定，条例专设一

章，对自愿戒毒作了专门规范：
一是明确国家鼓励吸毒成瘾人员自行戒除

毒瘾。
二是规定了戒毒医疗机构应当与自愿戒毒

人员或者其监护人签订自愿戒毒协议，就戒毒
方法、戒毒期限、戒毒的个人信息保密、戒毒
人员应当遵守的规章制度、终止戒毒治疗的情
形等作出约定，并应当载明戒毒疗效、戒毒治
疗风险。

三是规定了戒毒医疗机构的执业规范，包
括：对自愿戒毒人员开展艾滋病等传染病的预
防、咨询教育；对自愿戒毒人员采取符合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戒毒治疗规范的治疗措
施；采用的诊疗技术和方法，使用的药物、医
院制剂、医疗器械应当科学、规范，符合国家
有关规定；依法加强药品管理，防止麻醉药
品、精神药品流失滥用。

戒毒人员参加劳动应支付报酬

条例对社区康复作出了以下规定：
一是条例进一步明确了禁毒法规定的社区

康复措施的适用对象。
二是明确了戒毒康复场所的康复对象。条

例规定，自愿戒毒人员、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的人员可以自愿与戒毒康复场所签订协议，到
戒毒康复场所戒毒康复、生活和劳动。

三是根据戒毒康复场所集心理矫治、劳动
康复、职业培训功能于一体的特点，规范了戒
毒康复场所的管理，包括：戒毒康复场所应当
为戒毒人员提供戒毒康复、职业技能培训和生
产劳动条件；应当加强管理，严禁毒品流入并
建立戒毒康复人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
服务的机制；组织戒毒人员参加生产劳动，应

当参照国家劳动用工制度的规定支付劳动报
酬。

泄露戒毒人员信息可追究刑责

对违反条例的行为，条例具体规定了以下
法律责任：

一是对公安、司法行政、卫生行政等有关
部门工作人员泄露戒毒人员个人信息的，依法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对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
处负责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人员不依法
履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监督职责的行为，依
法给予处分。

三是对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的工作人员徇私
舞弊、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依法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戒毒条例》公布实施

主动接受戒毒治疗不予处罚

在一张卫星地图上，长年拍摄“垃圾围城”的
摄影师王久良用黄色标签将自己拍摄过的非法垃
圾填埋场标注出来：在北京中心城区外，密密麻麻
的标签已形成了一个黄色的“七环”。

“我自己在地图上标注出来的就有四五百处。”
王久良说，这些非法垃圾填埋场主要分布在北京中
心城区外一些区县的农村地区。

在王久良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了位于北京市
通州区宋庄镇的两处非法垃圾处理场。

记者看到，垃圾场上堆满了装着垃圾的塑料
袋和混凝土块，在垃圾场的一角还有很明显的焚
烧痕迹。“这些垃圾场不定期有人过来焚烧，焚烧
完后再用推土机推到旁边的池塘里。”王久良说，

“光是我们脚下的垃圾就有五六米厚。”
王久良介绍，这些非法垃圾处理场的经营者

大多将城区的垃圾回收，运至农村地区租来的土
地上，将可以卖钱的废品分拣出来后，剩余的大部
分垃圾都留在原地填埋。“一个垃圾场填满后，他
们往往就‘转战’到其他地方，继续着‘租地-回收
-分拣-填埋’这一模式。”

令人痛心的是，“垃圾围城”并不是北京特有的
现象，事实上，除了人口密集、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
大中型城市，在全国的很多其他地方，这也已经成
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声音

中国城市如何走出

“垃圾围城”困境？
“目前我国处理垃圾的政府资源中，95%是用

于末端的处理，比如焚烧场和填埋场的建设，但是
前端的废弃、分类、回收、储运、管理、再利用工作
投入却很少，这部分工作远远没有到位。”中山大
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岳经纶说。

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表示，尽管焚烧并不是
垃圾处理的上选，但对北京这样人口密度大、土地
资源紧张的城市来说，焚烧的还是相对优于填埋。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毛达建议，垃圾处
理应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走综合
处理路线。“同时，政府部门应改变目前对垃圾处
理前端资源分配少的现状，在垃圾分类上面下大
工夫。”

“上策是不产生垃圾或少产生垃圾；中策是把
垃圾转化为资源；下策是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厂，
争取100%无害化处理。”网民“安徒生在此”建议。

右图：北京一处正在逐渐被垃圾侵蚀的水塘。
(图文均据新华社电)

北京“垃圾七环”围城
“垃圾围城”在全国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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